
 

 

 

 

 

 

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 

(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書 

 
 
 

 

 

 

 

 

 

 

 

 

 

 

 

 

 

擬定機關：花蓮縣政府 

中華民國一○九年八月 



 

  



 

花蓮縣擬定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 

擬定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42 次會議。 

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 

擬 定 都 市 計 畫 機 關 花蓮縣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更都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 

花蓮縣政府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迄 日 期 

公 告 

徵 求 意 見 

109.02.14至 109.03.14公告 30天，

刊登於 109.02.14至 109.02.16更生

日報，109.03.09 於磯崎海洋學習中

心辦理座談會。 

公 開 

展 覽 

109.04.20至 109.05.20公告 30天，

刊登於 109.04.20至 109.02.22更生

日報。 

公 展 

說 明 會 

109.05.08 於磯崎海洋學習中心辦理

說明會。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詳如后附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 市 

計畫委員會審核結果 

直轄市、 

縣﹙市﹚級 

109.07.27 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1次會議修正通過。 

 

  



I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壹、 計畫緣起 ……………………………………………… 1 

貳、 計畫目的 ……………………………………………… 1 

參、 法令依據 ……………………………………………… 2 

肆、 計畫範圍與面積 ……………………………………… 2 

第二章 主要計畫概要 ………………………………………… 4 

壹、 土地使用計畫 …………………………………………  4 

貳、 道路系統計畫 …………………………………………  7 

參、 後續應辦及表明事項 …………………………………  8 

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9 

壹、 土地使用現況 ………………………………………… 9 

貳、 道路使用現況 ………………………………………… 10 

參、 基地環境調查 ………………………………………… 14 

肆、 土地權屬與面積 ……………………………………… 15 

第四章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整體規劃構想…………………  17 

壹、 規劃構想……………………………………………… 17 

貳、 規劃內容……………………………………………… 17 

參、 建築設計……………………………………………… 18 

第五章 實質發展計畫…………………………………………… 20 

壹、 計畫範圍與面積 ………………………………………  20 

貳、 計畫年期 ……………………………………………… 20 

參、 計畫人口與密度 ………………………………………  20 

肆、 土地使用計畫 ………………………………………… 20 

伍、 公共設施計畫 ………………………………………… 24 



II 

陸、 道路系統計畫 ………………………………………… 24 

柒、 都市防災計畫 ………………………………………… 25 

捌、 事業及財務計畫……………………………………… 27 

第六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28 

附件一：花蓮縣豐濱鄉磯崎部落 108 年第 2 次部落會議議決同

意事項會議紀錄 ……………………………………… 30 

附件二：106 年 2 月月 2 日院臺綜字第 1060001404 號行政院核

定函……………………………………………………… 32 

附件三：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民眾意見乙件……………………… 34 

附件四：公開展覽期間民眾陳情案乙件………………………… 36 

附件五：土地權屬表……………………………………………… 38 

附件六: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1 次大會會議紀錄……… 39 

附件七：原住民族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興建規劃設計報告

書 ……………………………………………………… 46 

 

  



III 

表目錄 

表一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

畫面積表…………………………………………………… 5 

表二 公路總局交通量調查磯碕調查站位置資訊表…………… 10 

表三  107 年度公路帄均每日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11 

表四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北)108.02.19(星期二)…… 12 

表五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南)108.02.19(星期二)…… 12 

表六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北)108.02.24(星期日)…… 13 

表七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南)108.02.24(星期日)…… 13 

表八 土地權屬與面積計算表…………………………………… 16 

表九 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面表………………………………………………… 23 

表十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27 

 

圖目錄 

圖一 計畫區地理位置圖………………………………………… 3 

圖二 變更磯崎風景特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6 

圖三 道路系統位置示意圖……………………………………… 7 

圖四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9 

圖五 公路總局交通量調查磯崎調查站位置圖………………… 11 

圖六 土地權屬示意圖…………………………………………… 16 

圖七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空間設計圖……………………… 22 

圖八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全區配置圖……………………… 22 

圖九 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示

意圖………………………………………………………… 23 

圖十 全區交通動線圖…………………………………………… 25 

 



1 

第一章 緒論 

壹、 計畫緣起 

依據民國 108 年 9 月 10 日公告實施之「變更磯崎風

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內容，發展願景之一

為塑造「再生磯崎-原鄉文化生態度假村」新形象，將優

值的遊憩環境及原住民文化意象深植人心，醞釀發展成為

原鄉文化生態渡假村之新形象。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將己

廢校之磯崎國小用地，配合「原住民山海劇場曁加路蘭廣場

興建計畫」變更為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本案依據特定專用

區範圍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

畫」，據以達成發展願景。 

貳、 計畫目的 

一、 提供固定展演場域，培育原住民族藝文創作及展演人才，

傳承、發揚原住民族文化。 

二、 強化整合本縣觀光資源及原住民族表演藝術，促使南北均

衡發展。 

三、 提升國內專業演藝團隊專業創作及展演水準，以達永續經

營。 

四、 促進部落相關產業發展，達成部落經濟、文化及生態三面

向構築，提供原住民族部落之工作機會，營造永續生活環

境。 

五、 串聯花東縱谷觀光資源形成連續觀光旅程，並成為縣內觀

光景點的重要核心及節點，提高觀光客人數及觀光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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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

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另依都市計畫

法第 22 條擬定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 

依「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檢討課題四，將學校用地變更為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及道

路用地，未來將另擬細部計畫結合展演設施、原住民文化

保存、表演團體培育、在地深度生態旅遊、住宿餐飲服務、

村民活動中心等多元文化產業使用，以供當地居民舉行文

化活動及遊客體驗活動使用，並振興地方產業及觀光。 

另依據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變更內容四、附帶條件 1.變更內容為參照花蓮縣政府

103 年 12 月 11 日府建計字第 1030206670A 號令，變更為

文化產業專用區之回饋比例為捐贈 20%~40%土地面積。2.

變更為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之回饋比例以 40%估算，作為

公園、綠地、廣場、停車場等開放空間使用且不得計入法

定空地。 

肆、 計畫範圍與面積 

規劃範圍位於原有磯崎國小學校用地範圍內。屬豐濱

鄉中北段，北接壽豐村、南鄰新社村，近磯崎海水浴場，

於磯崎風景特定區範圍內，西邊緊鄰磯崎部落生活圈，東

邊緊靠海岸線。以其中於『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中變更為『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

之 1.45公頃面積為規劃範圍。 

 



3 

 

圖一 計畫區地理位置圖 

 

  

計畫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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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計畫概要 

壹、 土地使用計畫 

本次檢討配合「原住民山海劇場曁加路蘭廣場興建計

畫」案變更部分學校用地為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將規劃

為「山海劇場曁加路蘭廣場」結合展演設施、部落工場、

表演團體培育、在地深度生態旅遊、住宿餐飲服務、村民

活動中心等多元文化產業使用，以供當地居民舉行文化活

動及遊客體驗原鄉休閒活動使用，檢討後文化產業特定專

用區面積為 1.45 公頃。 

未來專用區內將興建觀光旅館、展演設施、公眾服務

設施，先由政府部門投資興建，再以促參 OT 模式由民間機

構及當地部落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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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

積表 

項 目 

本次檢討
前 計 畫 
面 積 

(公頃) 

本次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本 次 檢 討 後 

備註 
計 畫 
面 積 

(公頃) 

佔 都 市 
發展面積 
百 分 比 

(％) 

佔 計 畫 
總 面 積 
百 分 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2.25 0.00 2.25 5.57  2.29  

商 業 區 0.25 0.00 0.25 0.62  0.25  

漁業養殖專用區 1.88 0.00 1.88 4.65  1.91  

保 護 區 34.91 0.11 35.02 — 35.61  

文 化 產 業 

特 定 專 用 區 
0.00 1.45 1.45 3.59  1.47  

農 業 區 22.30 -0.32 21.98 — 22.35  

小 計 61.59 1.24 62.83 14.44  63.8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 園 用 地 27.62 -0.04 27.58 68.33  28.04  

機 關 用 地 0.24 0.11 0.35 0.87  0.36  

學 校 用 地 1.48 -1.48 0.00 0.00  0.00  

河 道 用 地 0.07 0.00 0.07 0.17  0.07  

墓 地 0.99 0.00 0.99 — 1.01  

停 車 場 用 地 0.14 0.00 0.14 0.35  0.14  

道 路 用 地 6.22 0.17 6.39 15.83  6.50  

小 計 36.76 -1.24 35.52 85.56  36.1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40.15  0.21  40.36  100.00  —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98.35 — 98.35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保護區、農業區及墓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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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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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道路系統計畫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於公

(二)西側劃設寛度 6公尺計畫(四號)道路，長度 260公尺，

接續寛度 20 公尺(一號)道路，以增加文化產業特定專用

區之交通可及性。 

 

 

圖三  道路系統位置示意圖 

 

  

20M一號道路 

6M四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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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後續應辦及表明事項 

一、停車空間規劃配置  

有關停車空間規劃及配置應參據都市計畫細部審議

原則、建築技術規則、停車場法等設置。 

二、細部計畫  

未來依都市計畫法第 17、22條擬定文化產業特定

專用區細部計畫，應於細部計畫劃設不低於變更總面積 

10%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或兒童 遊樂場用地，

並符合附帶條件之要求。  

三、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經開發單位初步評估不適用「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未來仍應由開發單

位與環評主管單位協處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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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壹、 土地使用現況 

磯崎國小為已開發過之基地，可避免國土過度開發而

破壞花東地區自然生態，且地勢帄坦有利於開發作業。基

地現況現有三棟閒置舊校舍，現已無使用，得改建或重

建。另有一球場及操場，其餘多為草皮、空地，而

基地東側與海岸之間設有一堤防，且緊鄰海岸處為淺灘，

可供遊客於岸邊漫步。 

 

 

圖四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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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道路使用現況 

一、道路現況 

臺 11 線公路 (一號道路)已部分闢建，現況路寬

帄均 7 公尺，未達 20 公尺之計畫路寬，道路用地實際

開闢使用率僅 49.52％。 

二、交通量評估 

(一)現況道路流量分析 

本計畫區交通系統以臺 11 線為主要聯外道路，

經查交通部公路總局「107年度公路帄均每日交通量

調查統計表」，台 11 線公路磯崎調查站資料，帄均

每日往北小客車 1,084輛、大客車 38輛、大貨車 28

輛、聯結車 21輛、機車 100輛等；往南小客車 1,150

輛、大客車 68 輛、大貨車 40 輛、聯結車 27、機車

121 輛等，尖峰小時為 15 時至 16 時，尖峰小時

413PCU。 

表二  公路總局交通量調查磯碕調查站位置資訊表 

縣市別 
調查站 

編號 

調查站 

地點 

路面寬度 

(公尺) 

快車道寬

度(公尺) 

路肩寬度 

(公尺) 
座標_經度 座標_緯度 

花蓮縣 IV-60 磯碕 7.2 3.5 0.1 E121.54717 N23.70493 

花蓮縣 IV-60 磯碕 7.2 3.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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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公路總局交通量調查磯崎調查站位罝圖 

 

表三   107年度公路帄均每日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方向

(往) 
小型車 大客車 大貨車 聯結車 機車 合計 

總計 

流量

(PCU) 

尖峰小

時交通

量

(PCU) 

尖峰 

小時 

北 1084 38 28 21 100 1271 1329 413  15-16 

南 1150 68 40 27 121 1406 1508 413  15-16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二)現況交通量調查 

本計畫區主要聯外道路僅臺 11 線，動線單純，

本次選定交通部公路總局磯崎調查站位點進行尖峰

時間帄日及假日交通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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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資料顯示，尖峰小時為 15-16時無誤，假日交

通量大於帄日交通量，但尖峰小時交通量均低於交通

部公路總局調查數據，顯示交通流順暢。 

表四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北) 108.02.19(星期二) 

時間 小型車 大客車 大貨車 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 機車 腳踏車 

1400-1415 24 10 1   2 6   

1415-1430 18 10 1     4   

1430-1445 18 12           

1445-1500 17 10     2   3 

小計 77 42 2 0 4 10 3 

1500-1515 46 5 3     15   

1515-1530 29 4 1         

1530-1545 14 4 1     5   

1545-1600 26 1 1   1 1   

小計 115 14 6 0 1 21 0 

合計 192 56 8 0 5 31 3 

帄均 96  28  4  0  3  16  2  

        

表五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南)108.02.19(星期二) 
時間 小型車 大客車 大貨車 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 機車 腳踏車 

1400-1415 18 1       4   

1415-1430 24   2     2   

1430-1445 19 2 1   1 3   

1445-1500 24 1     1 3   

小計 85 4 3 0 2 12 0 

1500-1515 15 1 2     1   

1515-1530 19 1       2   

1530-1545 16 1           

1545-1600 15   1     1   

小計 65 3 3 0 0 4 0 

合計 150 7 6 0 2 16 0 

帄均 75  4  3  0  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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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北)108.02.24(星期日) 

時間 小型車 大客車 大貨車 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 機車 腳踏車 

1400-1415 30 8    12  

1415-1430 22 13 1   5  

1430-1445 19 19    4  

1445-1500 20 12    7 3 

小計 91 52 1 0 0 28 3 

1500-1515 50 5    12  

1515-1530 35 4 1   4 3 

1530-1545 20 4    3 2 

1545-1600 28 1    2  

小計 133 14 1 0 0 21 5 

合計 224 66 2 0 0 49 8 

帄均 112 33 1 0 0 25 4 

 

表七  交通量調查-分時統計表(向南)108.02.24(星期日) 

時間 小型車 大客車 大貨車 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 機車 腳踏車 

1400-1415 18     6 1 

1415-1430 24 4    3  

1430-1445 19 1 1   6 4 

1445-1500 24 1    5  

小計 85 6 1 0 0 20 5 

1500-1515 15 1    2  

1515-1530 19 2    2 2 

1530-1545 16 1    1  

1545-1600 15 4 1   2  

小計 65 8 1 0 0 7 2 

合計 150 14 2 0 0 27 7 

帄均 75 7 1 0 0 14 4 

 

三、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查交通部運研所及公路總局公布資訊，台 11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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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日與假日皆可維持 A 級交通服務水準，車流相當流

暢。 

參、 基地環境調查 

1. 地形：磯崎國小位於豐濱鄉磯崎村，豐濱鄉夾於西側

海岸山脈及東側太帄洋之間，地勢由西向東傾斜，山

嶺地坡度陡峭，開發易受限制，海岸地帶主要為斷從

地形，海岸侵蝕嚴重，其中海岸梯田更為磯崎村特有

景觀。 

2. 土石流潛勢區：經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

石流防災資訊網，過去八年內，花蓮縣豐濱鄉並無重

大土石災情，其中有 16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於豐濱鄉

內，其中編號 DF094潛勢溪流流經磯崎國小，使本基

地為低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3. 崩塌潛勢區：經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坡地環境地

質資料庫查詢系統，豐濱鄉磯崎村岩石及岩屑崩塌狀

況多位於北段，本案計畫範圍周邊並無落石崩塌潛勢

區及岩體滑動潛勢區。 

4. 海嘯溢淹地區：磯崎國小東側基地為海嘯溢淹地區，

並以淹水 1公尺以下深度為主，但再往東與海岸線交

界處，則有淹至 1~3公尺之危險性；石門段東側基地

亦為溢淹地區，淹水深度為達 1~3公尺，具危險性。 

5. 其餘環境敏感因子：經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山坡地環境資料查詢系統並函詢本府農業處，磯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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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為屬山坡地範圍，但無土地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另查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本基地位屬沿

海一般保護區，依規定應在不影響環境之生態特色及

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 

二、基地課題 

1.優勢 

(1)背山面海之勢。 

(2)海岸線帄緩，衝浪遊客多。 

(3)國小舊址，整地容易。 

(4)土地權屬多為花蓮縣政府與國小用地。 

2.劣勢 

(1)地勢低下，與聯外道路高差達 6M。 

(2)入口面寬窄小，進出交通危險性高。 

(3)加路蘭廣場地勢比海堤低約 2M，颱風天易淹水。 

(4)海堤破損情形嚴重。 

肆、 土地權屬與面積 

計畫範圍位於海浴段，土地總計 35筆地號，面積計 1.45

公頃，只有一筆為私有土地 24.29帄方公尺，餘均為公有土

地，各地號面積、權屬及管理者詳如附件五所示。 

依表八所示，公有地部分佔計畫面積 99.8%，公有地管

有單位分別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佔4.1%，花蓮縣政府佔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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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屬佔 45.5%，海巡署東部分署佔 0.1%，私有地佔 0.2%。

公有地以撥用辦理，私有地由需地機關以換地或協議價購辦

理。 

 

表八 土地權屬與面積計算表 

公私有 管理單位 面積 1(公頃) 百分比 1 面積 2(公頃) 百分比 2 

公有 

交通部公路總局 0.601  4.1% 

14.55  99.8% 
花蓮縣政府 7.293  50.1% 

海巡署東部分署 0.012  0.1% 

國有財產署 6.640  45.5% 

私有   0.024  0.2% 0.02  0.2% 

合計 14.570  100.0%     

 

 

圖六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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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整體規劃構想 

壹、 規劃構想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規劃設計以三主軸串聯搭配，

分別為加路蘭廣場與部落運動場、原創館、生態村（詳圖

七、圖八）。 

貳、 規劃內容 

一、基地劣勢轉換 

1.入口高差可創造人車立體分道系統，解決人車共道

與坡度險之困境。 

2.公園可留設生態滯洪池，吸納淹水。山海劇場開挖

之土方可適度回填成為地景靜觀元素基材。 

3.原創工坊與部落故事館等均可以高腳式建築呈現地

方特色性建築文化。 

二、空間配置使用項目 

配合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容許項目，規劃劇場、

展覽、表演、教室、廣場、辦公室、住宿、餐廳、停

車場等使用，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建築配置 

各樓層規劃空間如下： 

A 棟 

 地下一層:停車、機房、表演準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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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大廳、廁所、機房、多功能教室及集會表

演空間。 

 二樓：挑空、控制室、座位區、輕食吧空間。 

B 棟 

 地下一層:停車、廁所、機房 

 一樓：大廳、廁所、餐廳、廚房、酒吧。 

 二樓：住宿空間 

 三樓:住宿空間 

 四樓:住宿、SPA 空間 

其中 A 棟原創館可容納座位席人數為 250 人，表

演舞台坪數約為 45 坪，可供約 120 人上台表演；B 棟

住宿區房數為 30 間，皆為雙人房，共可容納 60 人住

宿。地下層及戶外均規劃停車區。 

參、 建築設計 

一、停車需求分析 

變更磯崎風景等定區(第三次通盤檢討)內容已分

析開發基地停車數量，配置已可滿足小型車停車需求。

大型車則考量地形及空間限制，建議引導至臨近公有

停車場停放。對現況道路水準衝擊極小，惟基地入口

狹小，小型車出入需規劃適當交通設施以維安全。 

另依據都市計畫細部審議原則第十二點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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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開發樓地板面積為 7,500 帄方公尺，超過 250 帄

方公尺，其超過部分每增加 150 帄方公尺應增設一部

停車空間。開發基地法定停車空間 70 輛(詳表九)，實

設停車空間 98 輛，無障礙停車 2 輛，總計 100 輛，停

車空間已符規定。 

二、排水系統分析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九十五條之一第一

項，開基地臨近海邊，如無保全對象，且開發後之逕

流量不影響下游排水系統之容許排洪量，得免設置滯

洪設施。因此本基地開發工程無頇設置永久性滯洪設

施。 

三、藝術美化 

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公有建築

物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得

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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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發展計畫 

壹、 計畫範圍與面積 

計畫範圍為『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中變更為『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之 1.45

公頃面積為範圍。 

貳、 計畫年期 

配合主要計畫，本計畫年期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參、 計畫人口與密度 

本計畫區為文化產業專用區，非屬都市計畫住宅區，

故無計畫人口及密度之預估與設定，依據「原住民族山海

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興建工程細部設計案」內容，山海劇場

設計容納觀眾人數為 250 名，另旅宿住宿單元計 30 間，

設計為雙人房、餐廳設計可服務 150 人，故規劃建築設計

之服務人口預計為 460 人。 

肆、 土地使用計畫 

一、 文化產業專區 

為現有建物磯崎海洋學習中心、媽媽廚房教室及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規劃區，面積 0.80 公頃，佔

計畫區總面積 55.2%(詳表十)。 

二、 道路（兼停車場用地）： 

為計畫區主要出入口，因地形高差達 6M，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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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特性劃設為道路兼停車場用地，面積 0.18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12.4%。 

三、 公園： 

配合四號 6M 計畫道路與停車場兼廣場人車動線

需求、海岸視景及美化需求，劃設公園用地，未來可

配合部落活動需求做多目標使用，面積 0.23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15.9%。 

四、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配合四號 6M 計畫道路人車動線與停車需求，劃

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未來可配合部落活動需求做多

目標使用，面積 0.24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 16.5%。 

依據主要計畫內容，本計畫區需回饋 40%土地面積為

作為庭園、停車場等開放空間使用且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應不得小於 0.53 公頃，以營造視覺穿透之活動空間，未來

開發後東側加路蘭廣場將由部落經營，逢部落祭典、節慶，

將優先保留予部落使用。本計畫道路、公園、停車場公共

設施合計面積為 0.65 公頃，大於 0.53 公頃，佔計畫區總

面積 44.8%，已大於回饋 40%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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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空間設計圖 

 

 

圖八  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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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面積表 

項 目 分 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 

用分區 
文化產業專區 0.80 55.2% 0.80 55.2% 

公共設 

施用地 

公  園 0.23 15.9% 

0.65 44.8% 

道  路(兼廣

場用地) 
0.18 12.4% 

廣  場(兼停

車場用地) 
0.24 16.5% 

合  計 1.45 100.0% 1.45 1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施時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九 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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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共設施計畫 

依據計畫區地形地物特性及未來開發計畫活動需求，

分別劃設道路(兼廣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公園

三種公共設施，，如土地使用計畫所述。 

陸、 道路系統計畫 

為提供區內車輛、行人通行，配合基地內設計動線劃

設區內道路系統，如圖九所示。 

一、 聯外道路 

以臺 11 線(一號道路)為主要聯外道路，計畫區

主要出入口位置配合交通需求規劃為道路用地。 

二、 區內道路 

為銜接一號道路（台 11 線）及四號道路，基地

內配合各使用分區及建物、景觀動線需求，依現況海

堤便道及空間設計，留設人行及車行動線如圖八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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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全區交通動線圖 

 

柒、 都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災據點 

(一)緊急疏散方向 

本計畫利用鄰近空曠地區做為疏散或避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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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要計畫規劃避難方向及區域。 

 (二)避難收容場所 

本計畫內劇場、廣場等空間可為避難收容場

所，提供臨時收容、緊急醫療救護、生活物資貯備

及發放等機能。 

 (三)直升機起降點 

未來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之規劃應考量直升

機起降點之防災機能。 

二、防救災動線系統 

 (一)緊急道路 

本計畫指定一號道路為緊急道路。 

(二)救援輸送道路 

本計畫區緊鄰一號道路，故設定為救援輸送道

路。 

(三)避難輔助道路 

本計畫區以東北側四號 6 公尺計畫道路道為

避難輔助道路，以連接其他避難處所。 

(四)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本計畫區被農業區、保護區、公園用地等開放

空間圍繞，且一號道路臨近本計畫區，具火災延燒

防止地帶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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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 營運方式 

本計畫區未來以規劃設計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

為主，採 OT 營運方式。 

二、 財務計畫 

(一)開發經費：本計畫預計經費約 1.97億元。 

(二)經費來源：行政院核定『花蓮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工程經費。 

表十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區
段
徵
收 

其 
 

他 

用 

地 

費 

工 

程 

費(

萬) 

合 
 

計(

萬) 

磯崎風景特定區

(山海劇場暨加

路蘭廣場) 

0.70 V -- -- -- -- -- 19,770 19,770 

花蓮縣政

府原住民

行政處 

110年 

行政院核

定『花蓮縣

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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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使磯崎風景特定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土地作合

理有效之利用，塑造產專區地景綠色建築風格、達成環境

寧適環保之目標，爰參採「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興建規

劃設計報告」及部落會議決議事項，特訂定本管制要點如

下: 

一、 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三及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 土地使用強度 

使用分區及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文化產業專區 50% 150%  

公園 15% 30% 

得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及「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 — 

廣場若兼供帄面停車

場使用，則建蔽率為 

10%、容積率為 20%。 

道路(兼廣場用地) — —  

三、 文化產業專區容許作為原鄉文化生態度假村、會議廳、

休閒娛樂、文化、運動、飲食、大型活動展演及文教展

覽等經原住民主管機關容許之相關設施使用。 

四、 建築基地應予綠化，其檢討計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

計技術規範」辦理。 

五、 本計畫區內凡經縣府公告列管應保護之樹木及其必

要生育地環境之土地，得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要點」申請容積移轉，並應依「花蓮縣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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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保護自治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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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豐濱鄉磯崎部落 108年第 2次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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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6年 2月月 2日院臺綜字第 1060001404號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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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民眾意見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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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公開展覽期間民眾陳情案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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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土地權屬表 
序 地段名稱 地號 面積(m2) 公私有 公有地權屬單位 公有地管理單位 

1 浴海段 133-20 309.42 公有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2 浴海段 133-22 291.64 公有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3 浴海段 177-1 253.25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 浴海段 178-2 149.63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 浴海段 193-1 24.53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6 浴海段 194 1716.14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7 浴海段 195 551.03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8 浴海段 196 698.2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9 浴海段 197-1 29.33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10 浴海段 198-1 35.04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11 浴海段 199-1 3.87 公有 中華民國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12 浴海段 200-1 7.93 公有 中華民國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13 浴海段 202-1 24.29 私有 私有   

14 浴海段 203 390.33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15 浴海段 204 126.44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16 浴海段 204-1 124.71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17 浴海段 205 122.92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18 浴海段 205-1 1.21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19 浴海段 206 125.07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20 浴海段 206-1 81.55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21 浴海段 207 283.8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22 浴海段 208-1 1635.48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3 浴海段 208-2 283.65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4 浴海段 209 3239.73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 浴海段 210 1108.35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26 浴海段 210-1 496.27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27 浴海段 211 126.43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28 浴海段 212-1 288.26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29 浴海段 213 205.83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30 浴海段 214-1 20.21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31 浴海段 214-2 4.04 公有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32 浴海段 314-1 733.2 公有 中華民國 花蓮縣政府 

33 浴海段 314-4 930.97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4 浴海段 315-1 16.55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5 浴海段 319-1 130.48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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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1 次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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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原住民族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興建規劃設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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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磯崎風景特定區 

(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書 

 
 
 

 

 

 

 

 

 

 

 

 

 

 

 

 

擬定機關：花蓮縣政府 

中華民國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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